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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文件（八）

尖扎县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9年2月26日在尖扎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尖扎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请人大各位委

员和列席会议人员提出意见。

一、关于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全县财政收入完成 30516 万元，同比增长 12.7%，增收 1567

万元，其中:中央及省级收入完成 21129 万元，同比增长 37.68%，

增收 5782 万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9387 万元，为年度

预算 8661 万元的 108.38%，同比增长（同口径）3.93%，增收 355

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63759 万元（不含结转下年专

项支出），预算执行率 94.64%，为年初支出预算 75788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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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8%，同比增长 3.82%，增支 6029 万元。

预算执行结果，总财力 173032 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938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61112 万元，上年结余 109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424 万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63759

万元，调出资金 726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债务还本

支出 846 万元。收支相抵后，年终滚存结余 7701 万元，全部为

结转下年专项支出。重点支出为：一般公共服务 13295 万元，增

长 5.38%；公共安全 6468 万元，增长 7.09%；教育 27354 万元，

增长 15.98%；科学技术 66 万元，下降 45%；文化体育与传媒 3347

万元，增长 64.07%；社会保障和就业 23926 万元，增长 15.36%；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11822 万元，增长 29.78%；节能环保 7806

万元，下降 48.2%；城乡社区 19009 万元，下降 14.69%；农林水

事务43286万元，增长15.92%；交通运输1138万元，增长26.16%；

商业服务业 849 万元，增长 16.14%；国土资源气象 400 万元，

增长 17.99%；住房保障 3865 万元，下降 32.31%；债务付息支出

41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基金收入完成 12166 万元。其中：省级补助 11109 万元，县

级完成 1032 万元，上年结余 25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2010

万元，结转下年 156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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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549 万元，同比增加 101 万元，

增长 6.98%，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148 万元，同比增加

150 万元，增长 15.03%，结余 401 万元。

二、落实县人代会预算决议及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过去的一年，全县财政部门按照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

决议，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收支管理，优化支出结构，

夯实管理基础工作，强化风险防控，狠抓工作落实，努力促进全

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财力规模大幅增长。一是强化收入征管和质量提升，

坚持依法征管，完善收入监控体系，着力提升财政收入质量，（税

收占比达到 70.17%，较上年增长 8.29%，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

及时足额入库，超额完成了年初既定的目标任务。二是全力抓好

上级补助收入，在抓好自有收入的同时，针对上级财力趋紧、专

项转移支付结构调整、增量减少的情况，我们主动跟进，积极应

对，着力增强上级补助收入的争取工作。特别是在藏区专项、中

央彩票公益金、地方政府债券，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补助资

金等方面取得突破。全年共到位各类专项资金 70211 万元，增加

1079 万元，增长 15.61%，争取省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3091 万元，增资等结算补助 7506 万元，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转贷

资金 2424 万元。全县总财力增加 14820 万元，增长 9.43%，增

长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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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对年度目标任务，加强资金投

入，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政府债务风险防范有力。加强政

府债务管理，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

好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动态监测管理，

及时预警、通报。截止目前，全县系统内债务 1.5 亿元，在州财

政核定的限额 1.9 亿元内，全县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同时，按照

省州化解政府债务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隐性债务化

解方案，并报州政府备案。已化解隐性债务 2.07 亿元，隐性债

务余额下降 29.1%。二是支持脱贫攻坚纵深推进。下达财政扶贫

资金 19933 万元（其中中央省级 17462 万元、县级 2471 万元），

较上年增加 6574 万元，增长 49.2%。集中财力，全力支持实施

产业扶贫、易地搬迁、连片特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入推

进整合涉农资金，发挥资金最大效益。全县纳入整合范围的涉农

资金规模达 34757 万元，整合 34299 万元，已拨付 34299 万元，

为脱贫攻坚拓展了资金需求渠道。三是支持生态环保成效显著。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落实资金 13668 万元，支持实施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处理、天然林保护二期、退牧

还草等工程建设，实施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防治等项目。

（三）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突出保基本、兜底线、建机制，持续加大民生领域的投

入，全县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达到 140415 万元，民生支出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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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占比达到 85.74%。支持教育发展，落实资金 27354 万元，

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和三江源地区教育补偿机制，

落实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和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

补助、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补助，支持薄弱学校改造、学前教

育扩大资源规划、寄宿制学校校舍建设、农村牧区初中校舍改造

等；支持卫生事业发展，落实资金 11822 万元，进一步深化县级

公立医院改革，落实药品“零差率”补助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补

助，支持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创建

食品安全示范县；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落实资金 3347 万元，加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支持体育场

馆免费开放、群众文化、群众体育补助，实施文化旅游提升工程，

加强村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社会保障和就业，落实资金

23926 万元，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和

就业再就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医疗保险筹资补助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城乡低保资金和孤

儿基本生活补助。进一步统筹完善城乡社保体系，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在原每人每月 140 元的基础上增加 15

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现行标准基础上人均提高 50

元,平均达到 508 元/月；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现行标准

基础上年人均提高 380 元,平均达到 3700 元/年；支持保障性住

房建设，落实资金 3865 万元，继续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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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等建设；支持城乡社区建设，

落实资金 19009 万元，支持实施高原美丽乡村、“厕所革命”、环

境及城乡道路整治工程，有效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四）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一是强力推进预算管理改革。

①相继出台基本支出预算编制、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政府采购

预算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等制度办法和操作规程。改进预

算编制方法,细化年初预算,将资金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项目。②

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全面开展扶贫资

金绩效管理。2018 年全县纳入绩效目标管理项目 39 个，纳入

绩效管理的部门 94 个，纳入绩效运行监控金额达到 9271 万元。

对28个民生重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资金规模为43109万元。

对各部门 2017 年绩效进行了综合评定：县 36 个预算单位分三

档评定，共下达奖补资金 47 万元，对 15 个单位扣减 2018 年公

用经费 5%。③切实按照《预算法》及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相关

要求，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效提高预算

信息透明度。④进一步加大公务卡强制结算力度，全县公务支

出刷卡消费 247 万元，比上年增支 142 万元，增长 136.56%。

二是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建立可操作、能落地的管理机制,

全面开展存量资金“清零“行动，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全

县清理上缴存量资金 22144 万元，整合支出存量资金 1047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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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目前，正在开展新一轮的清理收缴工作，切实改善项目资

金趴在单位账户上的状况，发挥资金的效益。三是规范村级财

务管理。制定了《全面推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改革工作方案》，

转发了《黄南州村级财务及资产管理办法》，确保村级财务管理

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标聘请代理

记账公司对我县 3 镇 5 乡代理记账。全县 86 个行政村委托第三

方会计代理服务机构记账。四是积极推进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

统。已完成扶贫资金的指标分配录入和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目标

的填报工作。五是进一步规范预算单位财务规范。全面推进网

络版 u8 财务软件，对全县 19 家预算单位，财务实行公司委托

代理记账。六是协调成立了青海省农担公司。已累计发放信贷

3096 万元，切实解决了广大农牧民群众贷款难的问题。

（五）加强财政监督检查。以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和扶贫、教

育、支农、生态环保项目资金为重点，加大预算执行监督、会计

监督、非税收入检查和重点专项资金检查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安

全、规范、有效使用。通过“小金库”专项治理、会计信息质量、

地方预决算信息公开检查、账表一致性核查，“双随机一公开”、

民生等重点领域专项资金进行了重点检查，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

规范效应，提高财政在各预算单位在财务诚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

作用，同时切实维护了财经纪律，保障了资金安全。

各位代表，2018 年财政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是县委、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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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坚强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各级人大、政协以及代表、委

员们监督指导的结果，是省州财政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全县上

下协同配合、奋发拼搏的结果。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

认识到，财政改革发展中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是受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地方收入增收难度加

大，自有财力保持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二是民生、债务还本付

息等刚性支出增长过快，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占自由

财力的比重很大，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逐渐进入还款高峰期，还本

付息任务加重，再加上还要按照既定方案逐步化解隐性债务，进

一步加大了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三是支出管理中还存在进度缓

慢，资金使用效益低等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对这些问题，我们将

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三、2019 年预算草案

2019 年，全县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增

长新动能不断积聚，各方面的有利因素持续增加，但仍存在较多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显现。反映

到财政上，自有财力增长十分艰难，各方资金需求旺盛，收支矛

盾异常尖锐，预算紧平衡的状态将始终伴随全年。

2019 年预算编制以及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

县委的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 9 -

将 “一优两高”、“三区建设”、“精准扶贫”作为预算安排和资

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千方百计壮大地方财力总量，大力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切实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

效盘活存量资金，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坚决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安排如下：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1.收入安排情况。2019 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0045 万

元，其中：税收 7534 万元，占比 75%；非税 2511 万元，占比 25%，

同口径增长 7%。分税种：税收收入 7534 万元，其中：增值税 4348

万元；企业所得税 800 万元；个人所得税 286 万元；城市维护建

设税 1500 万元；印花税 100 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200 万元；

车船税 100 万元；耕地占用税 100 万元；契税 100 万元。非税收

入 2511 万元，其中：教育附加收入 659 万元；地方教育附加 662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 323 万元、罚没收入 259 万元、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51 万元、其他收入 163 万元、政府住房

基金收入等 194 万元。

2019 年年初预算总财力为 140905 万元，同比增长 85.92%，

增加财力 65117 万元（同比去年，省级专项提前预告数大幅增

加）。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 10045 万元；上级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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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21659 万元，同比增长 79.75%，增加 54532 万元。其中：

返还性收入 131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68786 万元（含预

计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 1000 万元）；省级专项提前预告 51554 万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00 万元；上年结转专项收入 7701

万元

2.支出预算安排情况。按照收支平衡的要求，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安排 140905 万元，增长 85.92%，增加支出 65117 万元。

（剔除提前预告省级专项 51554 万元和上年结转专项收入 7701

万元后），本级可用财力 81650 万元。主要安排：一般公共服务

11985 万元；国防 137 万元；公共安全 4732 万元；教育 19613

万元；科学技术 2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1963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 26200 万元；卫生健康 12595 万元；节能环保 1617

万元；城乡社区 8992 万元；农林水事务 40332 万元；交通运输

5391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78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97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28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653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45 万元，其他各项支出 3571 万元。

（1）个人经费支出 47993 万元，占可用财力的 58.78%，比

上年初预算数增加 2102 万元，增长 4.58%。

（2）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809 万元，占可用财力的 2.22%，

比上年初预算数增加 180 万元，增长 11%，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

新考录人员日常公用经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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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事业性专项经费支出。根据各部门、各单位上报

的年度工作目标和项目计划，安排单位为完成其特定行政工作任

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的专项经费 4833 万元，占可用财力的 5.92%。

（4）重点项目支出。围绕县委、县政府确立的发展战略，

重点加大了对征地补偿款、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一事一议项目、

美丽乡村、教育、等领域投入力度，共安排重点项目支出 22351

万元，占可用财力的 27.37%。

（5）政府偿债金 4664 万元。占可用财力的 5.71%，较上年

增加 1437 万元，增长 44.53%。

（6）省级专项提前预告支出 51554 万元。

（7）上年结转专项支出 7701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1）编制部门预算时，除无法细化到部门的

个别项目资金外，其余年度预算项目资金均尽可能的列入部门预

算。（2）“三公经费”支出共计安排 378 万元，其中：接待费 97

万元，公务车辆运行费用 253 万元，公务车辆购置费 18 万元，

出国（境）经费 1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500 万元，上年结余 156 万余(其

中上解支出 2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656 万元。

（三）社保基金预算安排。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389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3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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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结余 999 万元，本年滚存结余 4165 万元。

四、切实做好 2019 年财政工作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之年。全县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

以及县人大有关决议，及时跟进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深入实施

“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三区建设”“精准扶贫”，

细化完善工作措施，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加强重点支出保障，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 继续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巩固已有工作成果，坚持目标导向，强化底线思维，集中

力量支持打好重点战役。切实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持防风

险与促发展结合，紧管理与强支持并重，坚定、可控、有序、适

度的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行隐性债务台账管理，按照

隐性债务化解方案化解隐性债务，确保不发生隐性债务风险。建

立化解应急处置机制，动态监控债务风险状况，强化风险评估和

预警结果运用。全力支持脱贫攻坚。坚持增加财政投入与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并重，健全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

全力支持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实现。认真落实有关政策要求,提

高政府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自主权，激励县级政府主动作为，强化

主体责任。全面加强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和绩效管理，强化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扶贫资金安全有效使用。坚持生态保护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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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围绕落实生态责任、发挥生态价值和挖掘生态潜力，支持推

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等治理工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快

实施天然林、湿地保护以及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等项目，支

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筑牢

绿色发展根基。

（二）狠抓收支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保障能力。

一是加强收入质量管控,不断增强收入质量和效益。强化与

税务等执收部门的沟通、协调，全面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严禁

违规减免和缓交税款，着力堵塞征管漏洞，努力挖潜增收。规范

财政执收行为，坚决防止虚增收入等行为，坚决禁止违规调库，

严禁非税收入坐收坐支，确保财政收入足额入库。二是加大上级

专项争取力度。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深入挖掘尖扎特

殊性因素，狠抓项目前期工作，有针对性地加强与上级相关部门

的衔接，力争上级各类补助持续稳定增长。三是加快预算执行进

度。今年预算编制实现了较高的年初预算到位率，为加快年度支

出进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要综合采取提前下达、预拨、垫付、

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优化预算执行管理工作流程，加快预算指

标下达，加强专项资金动态监管，开展重大项目跟踪督导，推动

项目尽快实施，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三）继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坚持“小财政大民生”的理念，继续以民生实事工程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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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增进人民福祉。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稳就业摆在突出

位置，落实各项就业补贴政策，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通过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支

持、扩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等措施，鼓励城乡居民就业创业。支

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按照教育布局调整方案，继续落实城乡统

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力构建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

全覆盖资助体系。巩固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强义务教

育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推进普通高中和中职

教育学校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扩大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范围，完善教师补充机制。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按照省上统一部署，动态调整养老金标准，合

理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结构，支持实施低保、残疾人

康复、困难群众法律援助等民生兜底政策。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发

展。继续支持县级公立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加大贫困地区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力度。促进旅游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支持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支持全民健身和大型体育活动举办。支持提升旅游综合服务能力

和开展宣传推介。促进旅游与文化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拓

展旅游产业价值链，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

(四)持续加强财政体制改革。

重点推进预算编制改革。以项目库建设和管理为重点，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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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储备。细化年初预算项目安排，完善预算调整、调剂、细化

各项规程，从源头上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避免资金沉淀，全面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进一步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拓展公开范围

和内容。加快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保持现有财力格

局和规模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紧跟改革步伐，重点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工作。及时跟进落实税制改革任

务。紧跟省州改革步伐，落实好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配合推进

深化增值税、资源税改革及税收立法。密切关注税收政策变化，

充分利用现有的税政权限，发挥好税收调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

用，支持全县经济发展。

（五）强化绩效管理。

以重点资金、重点部门、重点地区为突破，坚持长期推进和

分步落实相结合，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深化省对县财政管理和直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

改革，加强政府预算、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政策和项

目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对绩效目标不明确、不完整或

编制质量不高的，少安排或不予安排预算。强化绩效结果应用，

将绩效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切实硬化绩效

约束。

（六）加强财政监督管理。

以更加完善的制度、更加有效的落实、更加强化的监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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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和资产。推进法治财政建设，认真贯彻落实

《预算法》等财政法律法规，深入开展财政法治宣传教育，全面

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加大会计检查力度，紧盯不合规行为，从严

整肃财经纪律，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规范使用。有效落实财政内控

管理，规范基础管理工作，强化制度执行，加强考核评估，切实

将内控嵌入到财政管理各环节，有力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效能。加

强国有资产管理，认真落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夯实

财政管理基础，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继续完善规章制度。

各位代表，2019 年全县财政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我们将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积

极进取，扎实工作，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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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名词解释

1.地方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

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

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

为了避免与预算体系中其他预算收入混淆，从 2012 年起各级政

府一般预算收入改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口径上与 2011 年以

前的“一般预算收入”相同，实际上就是地方财政的一般预算收

入。

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指各级财政部门对集中的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

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

门的项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等。

3.总财力：指地方政府当年各类财政收入的总和，主要包括

地方公共预算收入、上级税收返还收入、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

助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余收入、调入资金等。

4.自有财力：指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所能支配使用的财政

资金。自有财力由地方公共预算收入、上级税收返还收入、上级

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减去上解上级支出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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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滚存结余：指历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相抵后累计余额。

6.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

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7.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指国家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

利而提供救助和补给，以便实现国家社会保障职能、建立社会保

障制度而编制的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由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收

入和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支出组成。

8.预算稳定调解基金：指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用于弥补短收

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及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

时调入并安排使用的专用基金。

9.地方性政府债券：指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

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

10.政府性债务：指地方政府和所属机构为项目建设直接借

入、拖欠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息支持形成的债务。包括直接

借入、拖欠形成的直接债务和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而形成

的担保债务。

11.财政存量资金：指部门预算结余资金以及结转 2 年以上

的资金（包括基建资金和非基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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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包括人大、政府办公室及相关机

构的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专项业务活动等支出。

13、国防支出：反映政府用于现役部队、国防动员等方面的

支出。

14、公共安全支出：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

用于武装警察、公安、检察、法院等支出。

15、教育支出：反映政府教育支出情况，具体包括教育行政

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等方面支出。

16、科学技术支出：反映政府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具

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支出。

1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反映政府在文化、文物、体育、

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

1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

的支出，具体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管理事业、民政管理事务等方

面支出。

19、医疗卫生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

卫生管理事务支出、医疗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等方面。

20、节能环保支出：反映政府环境保护支出，包括环境保护

管理事务支出、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等方面。

21、城乡社区支出：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包括城乡

社会规范与管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等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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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包括农业支出、

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等方面。

23、交通运输支出：反映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务方面的支出。

24、资源勘探信息支出：反映政府对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

务支出，包括资源勘探开发和服务支出、制造业、建筑业、电力

监管、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国有资产监管及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等方面支出。

2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反映政府对商业服务业监管等事务

支出，包括商业流通事务、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涉外发展服务等

方面支出。

26、国土海洋气象支出：反映政府用于国土资源、海洋、测

绘、地震、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

27、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保障等事务支出，包

括保障性住房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和城乡社区住宅等方面支出。

28、预备费：反映政府预算中安排的预备费。


